表格11

入境签证邀请函
	
	请将此表填妥后传真或邮寄至
上海美阁会展服务有限公司
	

	
	地址：
	上海市虹梅路1905号远中科研楼306室
	

	
	电话：
	（86 21） 5445 3129 / 5445 3130
	传真：
	（86 21） 5481 6032
	

	
	电邮：
	tiffany.qian@megaexpo.cn
	

	
	联系人：
	钱一婷 小姐
	

	
	
	
	

	请用英文大写字母填写下表

	公司名称：
	

	公司地址：
	

	
	

	电话：
	
	传真：
	

	姓：
	
	名：
	

	性别：
	
	国籍：
	
	出生地及出生日期：
	

	护照号码：
	
	职业或职务：
	

	入境日期：
	
	离境日期：
	

	签证地：
	

	申请费用： 人民币300元 / 位   

	信用卡付款：
	(  Visa卡
	(  Master卡

	信用卡卡号：
	
	有效期：
	(月/年)

	安全码CVV2：
	
	信用卡背面末三位数字

	持卡人：
	
	授权金额：
	            美元

	持卡人签名：
	
	申请日期：
	


备注:

	

	1. 提供完整的信用卡授权信息后，您的申请方能生效

2. 请以英文大写字母填写此表，或键盘输入填写。信息要求完整，真实。我们在收到申请及信用卡授权后会尽快办理。 

	3. 在您的申请被相关政府机构批准后，我们会以邮件或传真的形式发送给您，同时通过已授权的信用卡收取相应的申请费用。

	4. 请在您提交来华商务签证申请时，一并提交本次办理的邀请函。

	5. 在您签证申请过程中，中国驻外领馆或大使馆可能会收取其他手续费。




请在提交此表的同时提供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

注意:

申请人的护照必须在至少6个月之内有效（以入境日期计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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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交限期


2011年


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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